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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减税降费是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是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大举措，为保障现行有效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宣传辅导和落实执行，方便广大纳税人和税务干部查找和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加强税法宣传教育，优化政策服务，云南省税务局组织力量，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以及云南省人民政府历年来制定的、截止2019年9月30日出台的、由税务机关实施的税费优惠政策，进行主要内容摘编，按税费种、行业和专题，分农业、工业、服务业、金融、房地产、社会民生、创新创业、节能环保、区域优惠、涉外优惠、专项优惠社会保险费等领域，汇制成“税收优惠政策分类汇编（云南2019版）”。
优惠政策分类汇编旨在方便读者查找相关行业或领域的税费优惠政策，不是税收执法或者申请享受优惠政策的直接依据，适用中请按相关政策文件的规定执行。由于税费优惠政策历经多年积累数量较多，且变化更新较快，汇编中如果内容有误或者不全，请以原文为准。由于时间紧、内容多，《汇编》中疏漏在所难免，恳请读者谅解，并给予批评指正。
欢迎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进一步改进工作！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
2019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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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性规定（八1）
[bookmark: _Toc32417085]八1-1增值税
◆对粮食部门经营的退耕还林还草补助粮，凡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比照“救灾救济粮”免征增值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退耕还林还草补助粮免征增值
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1〕131号
◆自2001年7月1日起.，对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委托自来水厂（公司）随水费收取的污水处理费，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污水处理费有关增值
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01〕97号
◆纳税人销售旧货，按照简易办法依照3%征收率减按2%征收增值税。所称旧货，是指进入二次流通的具有部分使用价值的货物(含旧汽车、旧摩托车和旧游艇)，但不包括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
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09〕9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征收率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4〕57号
◆销售旧货计算方法
纳税人适用按照简易办法依3%征收率减按2%征收增值税政策的，按下列公式确定销售额和应纳税额：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3%）
应纳税额=销售额×2%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征收率有关问题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6号
◆自2020年5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从事二手车经销的纳税人销售其收购的二手车，由原按照简易办法依3%征收率减按2%征收增值税，改为减按0.5%征收增值税。
上述所称二手车，是指从办理完注册登记手续至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之前进行交易并转移所有权的车辆，具体范围按照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出台的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执行。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二手车经销有关增值税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7号
◆自2015年7月1日起，对纳税人销售自产的列入《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新型墙体材料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74号文件所附）的新型墙体材料，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50%的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新型墙体材料增值税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74号
◆自2015年7月1日起，对纳税人销售自产的利用风力生产的电力产品，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50%的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风力发电增值税政策
的通知》， 财税〔2015〕74号
◆2015年7月1日起，纳税人销售自产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提供资源综合利用劳务，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具体综合利用的资源名称、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名称、技术标准和相关条件、退税比例等按照《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财税〔2015〕78号印发)的相关规定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
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财税〔2015〕
78号

[bookmark: _Toc32417086]八1-2消费税
 ◆2023年10月31前，对以回收的废矿物油为原料生产的润滑油基础油、汽油、柴油等工业油料免征消费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废矿物油再生油品
免征消费税的通知》，财税〔2013〕105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对废矿物油再生油品
免征消费税政策实施期限的通知，财税〔2018〕144
号 
◆对无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又称“氢镍蓄电池”或“镍氢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和全钒液流电池免征消费税。
自2016年1月1日起，对铅蓄电池按4%税率征收消费税。
对施工状态下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含量低于420克/升(含)的涂料免征消费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电池 涂料征收消费
税的通知》，财税〔2015〕16号 

[bookmark: _Toc32417087]八1-3车辆购置税
◆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的公共汽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
上述城市公交企业是指，由县级以上（含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认定的，依法取得城市公交经营资格，为公众提供公交出行服务的企业。
上述公共汽电车辆是指，由县级以上（含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车辆实际经营范围和用途等界定的，在城市中按规定的线路、站点、票价和时刻表营运，供公众乘坐的经营性客运汽车和无轨电车。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
共汽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的通知》，财税〔2016〕
8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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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
◆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包括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海水淡化等。
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
八条
◆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得的收入，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四条
◆减计收入，是指企业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
上述所称原材料占生产产品材料的比例不得低于《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
九条
◆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
上述所称税额抵免，是指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该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
购置并实际使用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包括承租方企业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并在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设备所有权转移给承租方企业，且符合规定条件的上述专用设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
条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69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
化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节能节水和环境保护专
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17年版）的通知》，
财税〔2017〕71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安全生
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18年版）》的通
知，财税〔2018〕84号
◆企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提取的用于环境保护、生态恢复等方面的专项资金，准予扣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
五条
◆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对符合条件的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以下称第三方防治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三方防治企业是指受排污企业或政府委托，负责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包括自动连续监测设施，下同)运营维护的企业。
第三方防治企业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注册的居民企业;
(2)具有1年以上连续从事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实践，且能够保证设施正常运行;
(3)具有至少5名从事本领域工作且具有环保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技术人员，或者至少2名从事本领域工作且具有环保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技术人员;
(4)从事环境保护设施运营服务的年度营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60%;
(5)具备检验能力，拥有自有实验室，仪器配置可满足运行服务范围内常规污染物指标的检测需求;
(6)保证其运营的环境保护设施正常运行，使污染物排放指标能够连续稳定达到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要求;
(7)具有良好的纳税信用，近三年内纳税信用等级未被评定为C级或D级。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关于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
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
境部公告2019年第60号

[bookmark: _Toc32417089]八1-5个人所得税
◆取得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
◆个人取得中国青年乡镇企业家协会组织评选的“母亲河（波司登）奖”奖金收入，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取得“母亲河（波司登）
[bookmark: _GoBack]奖”奖 金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
函〔2003〕96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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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地区，东北、内蒙古等国有林区天然林二期工程实施企业和单位专门用于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对由于实施天然林二期工程造成森工企业房产闲置一年以上不用的，暂免征收房产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天然林保护工程（二
期）实施企业和单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的
通知》，财税 〔2011〕90号

[bookmark: _Toc32417091]八1-7城镇土地使用税
◆自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地区，东北、内蒙古等国有林区天然林二期工程实施企业和单位专门用于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对由于实施天然林二期工程造成森工企业土地闲置一年以上不用的，暂免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天然林保护工程（二
期）实施企业和单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1〕90号

[bookmark: _Toc32417092]八1-8资源税
◆对稠油、高凝油和高含硫天然气资源税减征40%；对三次采油资源税减征30%；对低丰度油气田资源税暂减征20%；对深水油气田资源税减征30%。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原油、天然气资源
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73号
◆对符合条件的采用充填开采方式采出的矿产资源，资源税减征50%;对符合条件的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产资源，资源税减征30%。具体认定条件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
对鼓励利用的低品位矿、废石、尾矿、废渣、废水、废气等提取的矿产品，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减税或免税，并制定具体办法。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
的通知》，财税〔2016〕53号 
◆对依法在建筑物下、铁路下、水体下通过充填开采方式采出的矿产资源，资源税减征50%。
对实际开采年限在15年以上的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产资源，资源税减征30%。
对鼓励利用的低品位矿、废石、尾矿、废渣、废水、废气等提取的矿产品，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给予减税或免税。
纳税人开采销售共伴生矿，共伴生矿与主矿产品销售额分开核算的，对共伴生矿暂不计征资源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税改革具体政策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54号

[bookmark: _Toc32417093]八1-9车船税
◆自2012年1月1日起，对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的车船可以减征或者免征车船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第四条
◆对节约能源车船，减半征收车船税。
(1)减半征收车船税的节能乘用车应同时符合以下标准：
①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排量为1.6升以下（含1.6升）的燃用汽油、柴油的乘用车（含非插电式混合动力、双燃料和两用燃料乘用车）；
②综合工况燃料消耗量应符合标准，具体要求见附件1。
（2）减半征收车船税的节能商用车应同时符合以下标准：
①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燃用天然气、汽油、柴油的轻型和重型商用车（含非插电式混合动力、双燃料和两用燃料轻型和重型商用车）；
②燃用汽油、柴油的轻型和重型商用车综合工况燃料消耗量应符合标准。
◆对使用新能源车船，免征车船税。
(1)免征车船税的新能源汽车是指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纯电动乘用车和燃料电池乘用车不属于车船税征税范围，对其不征车船税。
（2）免征车船税的新能源汽车应同时符合以下标准：
①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
②符合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标准，具体标准见附件4；
③通过新能源汽车专项检测，符合新能源汽车标准，具体标准见附件5；
④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或进口新能源汽车经销商在产品质量保证、产品一致性、售后服务、安全监测、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方面符合相关要求，具体要求见附件6。
（3）免征车船税的新能源船舶应符合以下标准：
船舶的主推进动力装置为纯天然气发动机。发动机采用微量柴油引燃方式且引燃油热值占全部燃料总热值的比例不超过5%的，视同纯天然气发动机。
符合上述标准的节能、新能源汽车，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税务总局不定期联合发布《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予以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交通运输部
关于节能新能源车船享受车船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74号

[bookmark: _Toc32417094]八1-10环境保护税
◆下列情形，暂予免征环境保护税：
（1）农业生产（不包括规模化养殖）排放应税污染物的；
（2）机动车、铁路机车、非道路移动机械、船舶和航空器等流动污染源排放应税污染物的；
（3）依法设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排放相应应税污染物，不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
（4）纳税人综合利用的固体废物，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
（5）国务院批准免税的其他情形。
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百分之三十的，减按百分之七十五征收环境保护税。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百分之五十的，减按百分之五十征收环境保护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第十二条、第十
三条
◆依法设立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堆肥厂，属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其排放应税污染物不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依法予以免征环境保护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关于明确环境保护
税应税污染物适用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
117号

二、专项优惠（八2）
[bookmark: _Toc32417095]（一）定点项目（八2.1）
[bookmark: _Toc32417096]八2.1-1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自2007年1月1日起，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以下简称清洁基金）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以下简称CDM项目）实施企业的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明确如下：
1.关于清洁基金的企业所得税政策
对清洁基金取得的下列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1）CDM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入上缴国家的部分；
（2）国际金融组织赠款收入；
（3）基金资金的存款利息收入、购买国债的利息收入；
（4）国内外机构、组织和个人的捐赠收入。
2.关于CDM项目实施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政策
（1）CDM项目实施企业按照《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外交部、财政部令第37号）的规定，将温室气体减排量的转让收入，按照以下比例上缴给国家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①氢氟碳化物（HFC）和全氟碳化物（PFC）类项目，为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入的65%；
②氧化亚氮（N2O）类项目，为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入的30%；
③《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的重点领域以及植树造林项目等类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为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入的2%。
（2）对企业实施的将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入的65%上缴给国家的HFC和PFC类CDM项目，以及将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入的30%上缴给国家的N2O类CDM项目，其实施该类CDM项目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减排量转让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企业实施CDM项目的所得，是指企业实施CDM项目取得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入扣除上缴国家的部分，再扣除企业实施CDM项目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后的净所得。
企业应单独核算其享受优惠的CDM项目的所得，并合理分摊有关期间费用，没有单独核算的，不得享受上述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
金及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
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30号

[bookmark: _Toc32417097]（二）核电（八2.2）
[bookmark: _Toc32417098]八2.2-1增值税
◆核力发电企业生产销售电力产品，自核电机组正式商业投产次月起15个年度内，统一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返还比例分三个阶段逐级递减。
具体返还比例为： 
（1）自正式商业投产次月起5个年度内，返还比例为已入库税款的75％；
（2）自正式商业投产次月起的第6至第10个年度内，返还比例为已入库税款的70％；
（3）自正式商业投产次月起的第11至第15个年度内，返还比例为已入库税款的55％；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核电行业税收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38号

[bookmark: _Toc32417099]八2.2-2企业所得税
· 自2008年1月1日起，核力发电企业取得的增值税退税款，专项用于还本付息，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核电行业税收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38号
◆核力发电企业为培养核电厂操纵员发生的培养费用，可作为企业的发电成本在税前扣除。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
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29号

[bookmark: _Toc32417100]八2.2-3城镇土地使用税
◆对核电站的核岛、常规岛、辅助厂房和通讯设施用地(不包括地下线路用地)，生活、办公用地按规定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其他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对核电站应税土地在基建期内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核电站用地征免城镇
土地使用税的通知》，财税〔2007〕124号

[bookmark: _Toc32417101]（三）新能源车船（八2.3）
[bookmark: _Toc32417102]八2.3-1车辆购置税
◆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 
对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通过发布《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实施管理。2017年12月31日之前已列入《目录》的新能源汽车，对其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继续有效。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关于
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
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公告2017年第172号
◆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购置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具体操作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关于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公告2017年第172号）有关规定执行。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的车辆购置税优
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75
号

[bookmark: _Toc32417103]八2.3-2车船税
◆自2012年1月1日起，对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的车船可以减征或者免征车船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第四条
◆对节约能源车船，减半征收车船税。
（1）减半征收车船税的节能乘用车应同时符合以下标准：
①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排量为1.6升以下（含1.6升）的燃用汽油、柴油的乘用车（含非插电式混合动力、双燃料和两用燃料乘用车）；
②综合工况燃料消耗量应符合标准，具体要求见附件1。
（2）减半征收车船税的节能商用车应同时符合以下标准：
①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燃用天然气、汽油、柴油的轻型和重型商用车（含非插电式混合动力、双燃料和两用燃料轻型和重型商用车）；
②燃用汽油、柴油的轻型和重型商用车综合工况燃料消耗量应符合标准。
◆对使用新能源车船，免征车船税。
（1）免征车船税的新能源汽车是指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纯电动乘用车和燃料电池乘用车不属于车船税征税范围，对其不征车船税。
（2）免征车船税的新能源汽车应同时符合以下标准：
①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
②符合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标准，具体标准见附件4；
③通过新能源汽车专项检测，符合新能源汽车标准，具体标准见附件5；
④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或进口新能源汽车经销商在产品质量保证、产品一致性、售后服务、安全监测、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方面符合相关要求，具体要求见附件6。
（3）免征车船税的新能源船舶应符合以下标准：
船舶的主推进动力装置为纯天然气发动机。发动机采用微量柴油引燃方式且引燃油热值占全部燃料总热值的比例不超过5%的，视同纯天然气发动机。
符合上述标准的节能、新能源汽车，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税务总局不定期联合发布《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予以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交通运输部
关于节能新能源车船享受车船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74号

[bookmark: _Toc32417104]（四）合同能源管理（八2.4）
[bookmark: _Toc32417105]八2.4-1增值税
◆节能服务公司实施符合条件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将项目中的增值税应税货物转让给用能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
展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0〕110号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免征增值税：
1.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相关技术，应当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GB/T24915-2010）规定的技术要求。
2.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企业签订节能效益分享型合同，其合同格式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GB/T24915-2010）等规定。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附件3《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第一条第二
十七项 

八2.4-2企业所得税
◆自2011年1月1日起，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符合企业所得税税法有关规定的，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
展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0〕110号

